审批意见：                               定环表[2014]                                 号
根据河北星之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市华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一分厂年产3000吨金属丝及3000吨金属网项目批复如下：

一、该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项目的工程设计、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为拔丝织网项目，厂址位于定州市李亲顾镇留宿村西北430米处；项目北侧为胜利公司的厂房，东侧为农田，南侧为大坑，西侧为刀具加工厂。定州市李亲顾镇城镇建设办公室出具选址意见。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认真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内容应与环评文件相符，我局将依据环评文件和本批复进行验收。
1、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厂界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2、职工生活废水泼洒厂区抑尘不外排。
3、生产过程产生的金属下脚料统一收集后外售，职工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四、项目建成试生产前必须经我局批准，试生产３个月内必须书面向我局提出验收申请，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项目“三同时”监管由我局监察大队负责。

经办人：                       　（公    章 ）  

                       年    月     日


定州市三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年产1500吨涂塑丝网生产线迁建项目
